 湖北医药学院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硕士生导师遴选条件
	专业名称
	导师类型
	遴选条件（年龄要求）

	公共管理
	行业导师
	 一、职称、学历、职务
1.本科以上学历；
2.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或相关专业高级职称，或在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担任副科级以上行政职务或相当职级，或为大型企业高管。

二、师德规范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专业学位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作风正派，治学严谨，为人师表；
2.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
3.自愿接受学院聘任且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能够按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研究生进行实践锻炼。

三、能力要求
1.了解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性质、特点和培养目标，掌握开展专业学位教育的手段与方法；
2.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良好的社会声誉；
3.具有不少于5年的领导管理工作经历。


	图书情报
	行业导师
	一、职称、学历、职务
[bookmark: _GoBack]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在各级行政事业单位、中大型企业从事信息资源管理、开发、应用等相关工作满 2 年及以上。担任本单位信息技术、信息管理部门领导职务的，不受学历、职称条件限制。
二、师德规范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专业学位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作风正派，治学严谨，为人师表；
2.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
3.自愿接受学院聘任且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能够按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研究生进行实践锻炼。
二、能力要求（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主持本单位（企事业单位）或以上级别的科学研究项目；
2.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图情相关领域研究论文、学术专著；
3.作为主要成员获得专利或软件著作权；
4.主持的研究成果被本单位或上级单位采纳或批示；
5.工作方法或科研成果荣获本单位或上级单位奖励。


	公共卫生
	行业导师
	一、职称、学历、职务要求（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相关专业高级职称；或在政府部门担任科级及以上行政职务或相当职级；或担任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2.硕士及以上学历，具有相关专业中级职称；或在政府部门担任科级及以上行政职务或相当职级；或担任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二、师德规范：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专业学位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作风正派，治学严谨，为人师表；
2.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60周岁；
3.自愿接受学院聘任且能认真履行导师职责，能够按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要求指导研究生进行实践锻炼。

三、能力要求：
1.了解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性质、特点和培养目标，掌握开展专业学位教育的手段与方法。
2.在相关职业界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良好的社会声誉，具有医疗卫生或管理教育背景，具有在医疗卫生领域工作不少于5年的工作经历。
3.在医疗卫生、健康服务相关领域从事专业技术、管理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工作能力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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